2.服务要求
2.1任务主题：“90件档案话长征——珍档视频展播活动”视频30集。
2.2成果形式：视频。
2.3每集时长：3—5分钟。
2.4设计总纲：供应商需按照采购人意图，选取档案中反应红军长征的背后的故事，提出整体实施方案并提交采购人审核，制作本项目视频，通过故事化解读，揭示档案承载的长征精神及其当代启示，彰显档案“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2.5制作参数要求
（1）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Full HD）；画面标准画幅16:9 宽屏；帧率为25fps（PAL制式）；色彩空间标准Rec.709，色深不低于10bit；编码为H.264 或H.265，码流不低于50Mbps；必须使用领夹麦或枪麦进行独立收音，采样率48kHz，勿使用相机机身麦克风。
（2）拍摄人物时，景别以中景（腰以上）和近景（胸以上）为主。背景优先选用红色地标、档案馆或庄重素雅的办公室，避免杂乱背景；人物须平视镜头，眼神坚定柔和。拍摄档案时，必须包含全景（展陈状态）、中景（展示关键段落）、特写（印章/签名/特殊纸张纹理）三类镜头；采用柔光，严禁强光直射导致纸张反光或损伤档案；每份档案的有效高清画面累计不少于20秒。
（3）投标人应为本项目准备成熟的制作团队，包括撰稿、导演、策划、摄像、灯光、剪辑等，且项目执行期内该团队成员不得随意变更，因故必须进行调整的，中标人需提前书面向采购人做出说明并取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调整，否则视同中标人违约。
（4）应有视频制作的总体方案，方案需有导演阐述、拍摄思路、脚本以及发布传播规划。中标人须在中标合同签定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交本项目的详细脚本、拍摄大纲及拍摄计划供采购人的专家组审议，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始相关制作。
（5）视频必须配有字幕且清晰准确，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单位和公式等应符合国家（国际）标准。旁白解说须达到普通话一级，应由语言类专业配音演员进行后期配音。片中所使用的音乐、字幕字体、图像图片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得到相应授权。
[bookmark: _GoBack]（6）项目产生过程文件归档，并以移动硬盘为载刻制归档数据一套，包括成片所用档案、照片、空镜等。
